
DIGITAL VOICE RECORDER

VN-1000
VN-2000
使用說明書

請閱讀本手冊以正確及安全地使用本產品

請將手冊妥善保存，以作日后參考之用

為確保能成功錄音，我們建議您在使用前

先測試錄音功能及音量。

部件名稱

C1-BZ8126-01
AP0504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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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

耳機插孔

內置揚聲器

REC（錄音）按鈕

ENTER（決定）按鈕/INDEX按鈕

VOLUME（音量）控制

9（快進）按鈕／+ 按鈕

電池盒蓋

麥克風插孔

夾頭

LCD面板（液晶顯示屏）

錄音／播放指示燈

DISPLAY（顯示）按鈕

STOP（停止）按鈕

0（快倒）按鈕／–  按鈕

PLAY（播放）按鈕

ERASE（刪除）按鈕

 MENU（菜單）按鈕／
FOLDER（文件夾）按鈕



設置時刻／日期 (TIME)
如果您已設置好日期與時刻﹐當錄音聲音文件時﹐該時刻與日期的信息會自動地與聲音文件一

起存貯下來。

為實現鬧鐘播放功能以及計時器錄音,必須將時刻與日期設置在使其能管理的文件夾中。

當您第一次插入電池或當每次更換電池時﹐小時指示將閃爍。在此情況下﹐應按以下5到9的

步驟設置。

Y 更換電池
當顯示屏上呈現出  圖樣時﹐應立即更換電池。推薦使用AAA型的堿性電池。當顯示屏

上呈現出  圖樣時﹐表明電池已耗盡﹐錄音機即關斷。

在更換電池之前﹐建議將HOLD（鎖定）開關置于HOLD（鎖定）的位置﹐以保持好當前的設置

狀態（時刻／日期等）。為了您使用的方便﹐該錄音機亦將以小時為間隔把當前的設置狀態

保存在不易丟失的存儲器中。

插入電池

1 按箭頭方向輕輕按下並滑移電池蓋打開。

2 看准電池極性插入兩節AAA型堿性電池。

3 關閉好電池盒蓋。

時刻／日期屏幕呈現。小時指示燈閃爍﹐指示出時

刻／日期設置過程的開始。（詳情參見“設置時

刻／日期”一節）

Y 准備模式與顯示屏關閉
在錄音或播放期間﹐如錄音機停止或暫停達5分鐘或更長的時間﹐該機將進入休眠（省電）

狀態﹐且顯示屏關閉。慾退出准備狀態并打開顯示屏﹐按任意按鈕均可。

准備

1,8

3,5,7
2,4,6

1 按住 MENU 按鈕1秒鐘或更長的時間。

2 按 STOP 或 PLAY 按鈕﹐直至“TIME”字
樣在顯示屏中閃爍為止。

3 按 ENTER 按鈕。

小時指示器閃爍。

4 按 STOP 或 PLAY 按鈕﹐設置小時。

5 按 ENTER 按鈕﹐確認小時。

分鐘指示器閃爍。

如按 - 按鈕﹐恢復小時的設置。

6 按 STOP 或 PLAY 按鈕﹐設置分鐘。
重復步驟5和6﹐以相同的方法連續設置好

年﹑月與日期。

7 待日期設置好后﹐按 ENTER 按鈕。

完成時刻／日期的設置步驟。

8 按 MENU 按鈕。

• 當設置小時或分鐘期間﹐ 按動 DISPLAY 按鈕﹐您便可在12小時系統與24小時系統之間任意
進行轉換。

• 當您設置年﹐月﹐或日期間﹐按動 DISPLAY 按鈕。您便可任意改變日期指示的次序。

例﹕200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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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錄音機還可使用Olympus提供的鎳氫充電電池。



文件夾中的注意事項

錄音機有4個文件夾﹕A﹑B﹑C與S。

慾在文件夾之間轉換，可在錄音機停止期間﹐按動 FOLDER 按鈕。

• 文件夾A﹑B與C。
每一錄音文件被貯存在文件夾中。用文件夾將文件分類﹐

以使您能方便地找到所要訪問的下一個文件。

• 文件夾S
文件夾具有從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日期子文件夾*。在每一個文件夾中

可存貯10個文件。這對計划管理是一個很有用的特性﹐存入某一預定的

日期后就能為日后參照提供了方便。為在日期子文件夾之間的轉換﹐選

擇S文件夾﹐然后在錄音機停止期間按 + 或 - 按鈕，選擇日期子文件夾。
在S文件夾中可記錄滿100個文件。

*年份內的每一天具有一個子文件夾。

a

a現行文件夾

• 在箭頭所指的位置按下。
• 不能施力于夾頭張開的另一端﹐否則容易被折斷。

夾頭

如何使用夾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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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夾B文件夾A

文件

文件夾S（調度）

日期子文件夾文件

文件夾C

在
文
件
夾
S中
最
多
可
容
納
10
0
個
文
件
。

在每一文件夾中最多可容納100個文件﹐
總計為300個文件。

最
多
10
個
文
件

最
多
10
0個
文
件

鎖定
將HOLD（鎖定）開關設置在HOLD（鎖定）位置。

所有操作按鈕均不起作用。當本錄音機放置在手袋或箱包中時﹐

這一功能甚為有用。

但需記住﹐在使用錄音機之前﹐必須先將 HOLD開關復位。

註

• 即使在錄音機設置在 HOLD 位置﹐在備忘安排的時間上仍將會
有報時聲。此時﹐按任何按鈕一次﹐錄音機將開始伴隨有報時

聲的播放。

• HOLD 開關置于 HOLD 位置﹐錄音機具有以下功能﹕
–如錄音機在播放狀態﹐當現行文件播放完畢時﹐顯示屏熄滅。
–在播放期間﹐當您將 HOLD 開關置于 HOLD 位置時﹐仍可利
用 VOLUME控制來調節音量。

–如錄音機在錄音狀態﹐當存儲器存滿后﹑錄音機自動停止錄
音時﹐顯示屏熄滅。



Y 暫停錄音

暫停

在錄音期間按 REC 按鈕。

, "PAUSE"字樣呈現在顯示屏上﹐且錄音指示燈閃爍。

恢復錄音

再次按 REC 按鈕。

, 將在中斷位置上恢復錄音。

b

c現行錄音模式
d現行文件號
e錄音時間
f剩余錄音時間
(REMAIN)

1 按 FOLDER 按鈕﹐選擇所要的

文件夾。（A﹑B﹑C或S）

當您選定S文件夾時﹐在顯示

屏中將顯示現行的日期子文件

夾。

• 如您選擇S文件夾﹐按 + 或
- 按鈕﹐以選定所要的日期

子文件夾。

2 按 REC 按鈕開始錄音。

錄音／播放燈紅色點亮﹐便開

始錄音。

3 慾停止錄音﹐按 STOP 按鈕即

可。

• 新的錄音在文件夾中作為最
后的文件加以保存。

a

a現行文件夾

錄音

3
2

1

註

• 如顯示屏中呈現“FULL”字樣時﹐便不能在所選之文件夾內進行錄音﹐在此情
況下﹐可刪除不需要的文件。

• 如錄音機用作會議錄音時﹐將其直接安放在桌面上﹐容易被桌子的振動影響。
為使錄音清晰﹐可在桌面與錄音機之間放入一筆記本或其他類似物品。

• 如剩余錄音時間僅有5分鐘或更少時間時﹐即使您按 DISPLAY 按鈕﹐顯示也
不會改變到現行錄音時刻。

• 當剩余錄音時間僅有1分鐘或更少時﹐錄音／播放燈將紅色閃爍。
• 如暫停達10分鐘或更長的時間﹐該錄音機將進入停止狀態。
• 在不同的聲學條件或當講演者語聲太弱時﹐建議釆用HQ（優質）或SP（標准播
放）模式﹐同時使用外接麥克風（另行選購）可以改善錄音的音質。

d

e

c

f

b錄音日期

LCD(液晶屏)顯示信息

錄音機可切換LCD(液晶屏)顯示器的表示。 LCD(液晶屏)顯示器將切換并以此讓您確認文件信息
以及錄音機的各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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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机的狀態

在停止狀態期間

在錄音狀態期間

在播放狀態期間

     顯示

顯示屏中將呈現文件夾中所有已錄音的文件數和
剩余錄音時間。

時刻 → 剩余錄音時間 → 日期 → 時刻 . . .
(具有可選的文件夾A﹑B或C): 錄音機每停止一
次﹐在顯示屏上會呈現出被選定的指示。

顯示將在現行錄音時刻與剩余錄音時間之間轉換。

播放時間 → 剩余播放時間 → 文件的錄音日期
→ 文件的錄音時間 → 播放時間 . . .

      操作

按住 STOP 按鈕

按 DISPLAY
按鈕

按 DISPLAY
按鈕

按 DISPLAY
按鈕



42
3
1

播放

1 按 FOLDER 按鈕﹐選擇所要的文

件夾。（A﹑B﹑C或S）

2 按 + 或 - 按鈕﹐選擇文件播放。

如您選擇文件夾S﹐便同時可選

定所定要的日期子文件夾。

* 當您選擇所要的日期子文件夾

時﹐按住 + 或 - 按鈕1秒鐘

或更長時間便有效。此時﹐錄

音機會定位在下一個包含有錄

音文件的日期子文件夾上。

3 按 PLAY 按鈕﹐開始播放。

錄音／播放綠色燈亮燈﹐顯示屏

中將呈現播放時間。

4 用 VOLUME 控制鈕調節到適合您

聆聽的音量。

Y 取消播放

停止

按 STOP 按鈕。 , 錄音機會在播放文件的某一中間位置停止。

恢復播放

再次按 PLAY 按鈕。 , 播放將在中斷點上恢復。

當您未曾選定某一指定的文件而播放在日期子文件夾中的某一文件時﹐該錄音機將會

播放在被選之日期子文件夾中從文件名“01”開始的全部文件。當您在錄音該文件之

后播放一個文件時﹐僅將播放最近錄音的文件。

Y 快進和快倒

快進

在播放某一文件期間按住 9 按鈕。

, 當釋放 9 按鈕時﹐該錄音機將恢復到普通播放狀態。

快倒

在播放某一文件期間按住 0 按鈕。

, 當釋放 0 按鈕時﹐該錄音機將恢復到普通播放狀態。

• 在快進或快倒期間﹐內置揚聲器不發出聲音。
• 在快進期間﹐按住 9 按鈕定位在文件的末端﹐則錄音機便將在該文件的結束點暫

停﹐如不釋放 9 按鈕﹐則錄音機將繼續快進，直止最后一箇文件。

• 在快倒期間﹐按住 0 按鈕定位在文件的始端﹐則錄音機便將在該文件的起始點暫

停﹐如不釋放 0 按鈕﹐則錄音機將繼續快倒，直止最初一箇文件。

Y 如何改變播放速度
在播放期間按 PLAY 按鈕﹐將會改變播放速度。

• 在慢速播放期間﹐在液晶屏上閃爍“SLOW”字樣﹐在快速播放期間﹐在液晶屏上閃爍
“FAST”字樣。

• 在慢速或快速播放期間按STOP，或者定位在文件的始端﹐則錄音機便將在該文件的起
始點暫停﹐并再次開始播放﹐該錄音機亦將以普通速度播放文件。

Y 定位在文件的始端
在播放﹐慢速或快速播放期間按 + 或 - 按鈕，該錄音機將定位在下一個或先前一個

文件的始端。如果文件中間插入有定位標記時，將會從有定位標記的位置開始播放。

（詳情參見“定位標記”一節）

Y 用耳機聆聽
將耳機連接到耳機插孔﹐您便能聆聽聲音文件。

如連接耳機后﹐揚聲器則不再發聲。聲音將是單邊播放。

* 可使用任一種3.5mm標准插頭的單耳式耳機。

b

c

a

a現行文件夾
b現行文件號
c播放時間

最小

最大

  普通速度             慢速播放       快速播放
      (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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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件夾S中刪除
選擇文件夾S后每次按STOP按鈕﹐刪除模式按 文件單位 → 日期單位 → 月份單位 →
文件夾單位 → 停止狀態 順序切換。

Y 即時刪除在某一日期子文件夾中的一個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并選定文件夾S。

2 按 + 或 - 按鈕﹐選擇日期子文件夾。

3 按 PLAY 按鈕。

4 按 + 或 - 按鈕﹐選擇慾刪除的文件。

5 按 STOP 按鈕。

6 按 ERASE 按鈕。

7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8 按 ENTER 按鈕。

文件的順序號會自動重新設定。

Y 在日期子文件夾中刪除全部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選擇文件夾S。

2 按 + 或 - 按鈕﹐選擇慾刪除之日期子文件夾。

3 按2次 ERASE 按鈕。

4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5 按 ENTER 按鈕。

Y 在月份子文件夾中刪除全部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選擇文件夾S。

2 按3次 ERASE 按鈕。

3 按 STOP 或 PLAY 按鈕﹐選擇慾刪除之月份子文件夾。

4 按 ENTER 按鈕。

5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6 按 ENTER 按鈕。

Y 在S文件夾中刪除全部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選定文件夾S。

2 按4次 ERASE 按鈕。

3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4 按 ENTER 按鈕。

註
在按 ENTER 按鈕之前﹐如果8秒鐘或更長時間未觸按錄音機的按鈕﹐
則清除操作將被取消。

刪除

從文件夾A﹑B或C中刪除文件。
您可方便地刪除不需要的文件。文件的順序號會自動重新設定。

Y 即時刪除一個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以選擇被刪除的文件夾

（A﹑B或C）。

2 按 + 或 - 按鈕﹐選擇慾刪除的文件。

3 按 ERASE 按鈕。

4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5 按 ENTER 按鈕。

Y 從一個文件夾中刪除所有文件

1 按 FOLDER 按鈕﹐以選擇被刪除的文

件夾。

2 按2次 ERASE 按鈕。

3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4 按 ENTER 按鈕。

13

2,4 5

12

3 4

註
在按 ENTER 按鈕之前﹐如果8秒鐘或更長時間未觸按錄音機的按鈕﹐
則清除操作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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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模式 (HQ SP LP)
您能從三種錄音模式中加以選擇﹕HQ（優質）模式﹐SP（標准播放）模式與LP（長時間播放）

模式。

模式的選擇... HQ, SP, LP

• 上述所示為一個連續文件所需的錄音時間。如錄音有若幹個文件時﹐有效的錄音時間可能比
表明的時間要短。（可供運行的剩余時間與錄音時間僅作參考。）

麥克風靈敏度 (HI  LOW)
麥克風的靈敏度可根據您的錄音要求進行調節。

模式的選擇... HI, LOW

HI: 高靈敏度模式用于全指向性錄音。

LOW: 低靈敏度模式用于口述。

• 為保証錄音效果良好﹐在記錄之前﹐應先選擇好合適的麥克風靈敏度進行試錄。
• 如您選用HI（高）的模式﹐建議將錄音狀態設置在HQ（優質）或SP（標准播放）
模式﹐以充分利用其高靈敏度的優越性能。

• 如您選用HI（高）的模式﹐根据錄音的情況可能會有較高的背景噪音。

a

a現行錄音模式

a

a話筒靈敏度顯示

聲音啟動錄音的運用 (VCVA)
當麥克風感知到達預置音量程度時﹐利用本機內置的VCVA-Variable Control Voice Actuator

（聲音啟動錄音）功能便開始自動錄音﹐直至音量下降時錄音停止。

這一功能對延長本機的錄音時間特別有用。VCVA（聲音啟動錄音）不僅能

在無聲期間因關斷錄音而能保持存貯量﹐而且也使播放更為有效和方便。

模式的選擇... ON, OFF

• 在錄音期間﹐錄音／播放指示燈點亮。當錄音機處在待用狀態時﹐錄音／播
放指示燈將閃爍﹐且在顯示屏中有“VCVA”字樣閃爍。

a

aVCVA指示器

菜單

菜單模式的使用方法

1 在錄音機停止期間﹐按住 MENU 按鈕1秒鐘或更長的時間。

2 按 STOP 或 PLAY 按鈕﹐以選擇您要的設置。

現行選擇的設置閃爍

3 按 + 或 - 按鈕﹐改變設置。

4 按 ENTER 按鈕﹐確定設置。

5 按 MENU 按鈕﹐結束菜單模式。

1,5
2 4

3

菜單設置畫面

選擇向左邊移動 選擇向右邊移動

選擇向下邊移動／數字下降

選擇向上邊移動／數字提高

註
• 當您在菜單設定操作保持3分鐘，錄音機會停止。所選定的項目將不會執行。
• 若您在菜單設定操作按 MENU 按鈕，錄音機會退出菜單並保存設定值。

系統聲響 (BEEP)
錄音機的嘀嘀聲用以對您的按按鈕操作進行提示﹐或對您的誤操作作出警告。

系統聲可以關閉。

模式的選擇... ON, OFF

• 如鬧鐘播放功能已設置好﹐此時即使系統聲不起作用﹐在備忘
安排的時刻仍會有報時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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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菜單功能，你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改變各種設置。

SP 模式

約 440 分鐘

約 890 分鐘

VN-1000

VN-2000

HQ 模式

約 210 分鐘

約 430 分鐘

模式
型式 LP 模式

約 1000 分鐘

約 2000 分鐘



鬧鐘播放功能  (    )

設定鬧鐘播放的話每天同一時刻響起鬧鐘聲5分鐘。鬧鐘聲響時，按下除 HOLD 開關外的任一

按鈕時，預先設定的文件被播放。

模式的選擇... SET, ON, OFF→在 SET 選擇后上按 ENTER 按鈕，時間設定。

能鬧鐘播放的文件是１件。請選想鬧鐘播放的文件之后進行設定。

但選S文件夾的話，被當天的日期文件夾錄制的文件全部被播放。

Y 要刪除鬧鐘播放設定
菜單模式的  選擇 OFF 按 ENTER 按鈕

• 一旦定時器設定好，如果不取消的話，每天都會有鬧鐘播放動作，若需重新設定鬧鐘時刻，
則須先解除原有設定（即：先“OFF”）。

• 為了確認當前設定，通過選 ON 后按 ENTER 鍵得到確認。
• 如在報時開始之后5分鐘內未按鈕﹐則報時聲自動停止﹐在這種情況下﹐所錄音的現行日期之
文件不再播放。

• 沒有被錄制文件的情況﹐錄制文件中則沒有鬧鐘可利用的文件，故也不能設定鬧鐘播放功能。
• 除非置于OFF（關）位置﹐鬧鐘播放每日將重現。
• 在每天的日期子文件夾中﹐即使沒有錄音的文件﹐仍將發蜂鳴聲。而在這種情況下﹐當鬧鐘
聲響期間﹐即使您按某一按鈕﹐仍聽不到文件播音聲。

在文件夾之間轉移文件

您能將錄音在文件夾A﹑B與C中的文件轉移到其他文件夾。

被轉移的文件按序加到目標文件夾的末端。

1 選定您所要轉移的文件夾﹐并按 PLAY 按鈕進行播放。

2 當文件播放期間﹐按住 FOLDER 按鈕1秒鐘或更長的時間。

3 按 + 或 - 按鈕﹐以選擇目標文件夾。

4 按 ENTER 按鈕。

在顯示屏上呈現目標文件夾與被轉移的文件號﹐并完成轉移。

• 不能在文件夾S與其他文件夾之間進行轉移。
• 如目標文件夾已滿（100個文件）﹐則在顯示屏上會呈現“FULL”的字樣﹐此時便不能向該文
件夾進行轉移。

a

b

a

a鬧鐘指示燈

計時器錄音 (TIMER)

設定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的話，可自動地進行錄音，計時器錄音完成以后設定被解除。

模式的選擇... SET, ON, OFF→在 SET 選擇后上按 ENTER 按鈕，時間設定。

Y 要刪除計時器錄音設定
菜單模式的 TIMER 選擇 OFF 按 ENTER 按鈕。

• 為查看當前的設定可選 ON 按 ENTER 即可確認。
• 用計時器錄音只可設置起止時間，錄音方式和麥克風敏度，VCVA，文件夾的各設定，以設定
計時器錄音之前的狀態動作。

• 不能允許超過錄音剩余時間的計時器設定。
• 計時器設定時間以外也能隨時錄音，但如果剩余錄音時間少于計時器錄音所需時間時，錄音
就會終止。

• 計時器錄音，相對于其它操作沒有優先權，即：計時錄音啟動須等現行動作完畢纔可開始。

其他資訊

定位標記

定位標記可在錄音或播放時加入文件中方便找出所要的信息。

1 在錄音(錄音暫停時)或播放時按 INDEX 按鈕以設定定位標記。
定位標記號數將在顯示器上呈現。

Y 清除定位標記
當面板顯示定位號約2秒過程中時，按 ERASE 按鈕。

• 每個文件可設定10個定位標記。
• 定位標記的順序號會自動重新設定。

a目標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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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目的文件的編號



刪除系統 (CLEAR)
復位錄音機中﹐在復位當前時刻的同時﹐其他方面也都回置到它們的初始狀態。

如您的錄音機發生問題時或您想要取消輸入到錄音機的存貯信息時﹐這一功能是十分有用的。

1 按住 STOP 按鈕﹐及 ERASE 按鈕3秒鐘或更長的時間。

2 按 + 或 - 按鈕﹐選擇“YES”。

3 按 ENTER 按鈕。

註

在根據步序3按動 ENTER 按鈕之前﹐如果未接觸錄音機的按鈕達8秒鐘或更長的時間﹐則清除模
式將被取消﹐且錄音機回复原來狀態。

其他資訊

為安全和正確的使用
認真閱讀本說明手冊以確保您能掌握好安全和正確操作的要領﹐為便于隨時參照查閱﹐本手冊

應放置在容易取到的地方。

• 警示符號表示有關安全性的重要信息﹐為保護您自己或他人不受傷害或財產損失﹐必須充分
注意這些警示符號﹐及其所闡明的具體信息。

有關資料消失的注意事項

在對內存錄音內容時的錯誤操作﹑机器的故障﹑修理等會使其損壞或消失。對一些重要的錄音

內容﹐建議預先保存在錄音的媒體上。

註意事項
• 勿將錄音機置于陽光直射下的汽車中或夏季海岸等高溫潮濕的場所。
• 本錄音機不能貯藏在過于潮濕或多塵的地方。
• 不能採用酒精或稀釋劑等有機溶劑擦拭本機。
• 勿將錄音機接近或置于如電視機或電冰箱等的電器產品之上。
• 避免泥沙或塵埃掉入機內﹐這些雜質可能會對本機造成無法修理的嚴重損害。
• 錄音機應避免受到強烈的振動或衝擊。
• 不能擅自拆卸﹑修理或改制本機。
• 在駕駛車輛（如自行車﹑摩托車或輕便馬車等）期間﹐不能使用本機。
• 本機應遠離兒童﹐免于接觸。

電池
 警告

• 勿將電池扔入火中﹐也不能將電池加熱﹑短路或加以分解。
• 不能試圖對堿性電池﹑鋰電池或其他非充電式電池充電。
• 不能使用破損或外殼開裂的電池。
• 電池應遠離兒童﹐免于接觸。
• 當使用電池產品時﹐如發現有任何不正常的現象﹐包括異常的噪音﹑發熱﹑煙霧或燒焦味時﹕

1立即取出電池﹐取時應小心不使您受到灼傷；

2電告您的銷售商或本地的Olympus（奧林巴斯）售后服務代理機構。

故障現象
問1 按操作按鈕不起作用。
答1 • HOLD 按鈕可能處于鎖定狀態。

• 電池可能已耗盡。
• 電池可能未能正確插入。

問2 聽不到聲響。
答2 • 耳機插頭可能未正確插入錄音機。

• 音量可能處在最小電平處。

問3 不能錄音。
答3 錄音机停止期間繼續按 STOP 按鈕，

• 在所選之文件夾內的剩余錄音時間可能已到達“00:00”位置。
• 在所選之文件夾內的被錄文件號可能已達到100。
按 REC 按鈕, 在液晶屏上點亮“FULL”字樣。

• 在文件夾S中相同日期的文件號可能已達10。

問4 播放速度太快(太慢)。
答4 本錄音機可能處在快速(慢速)播放模式。

問5 剩余錄音時間太少。
答5 某些文件可以存貯在S文件夾中。在S文件夾期間按住 STOP 按鈕。顯示屏將在S文件夾中
表示出全部錄音的編號。

問6 不能轉移文件。
答6 • 在目標文件夾中的被錄文件數可能已達到100。

• 確保您沒有將文件轉移到S文件夾或從S文件夾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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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錄音媒體: 內置型快閃存儲器（FLASH）

錄音時間: VN-1000 (32 MB)

HQ 模式: 約 210 分鐘

SP 模式: 約 440 分鐘

LP 模式: 約 1000 分鐘

VN-2000 (64 MB)

HQ 模式: 約 430 分鐘

SP 模式: 約 890 分鐘

LP 模式: 約 2000 分鐘

麥克風: 單一指向型電容式麥克風(單邊)

揚聲器: 口徑 ø 28 mm 內置式圓形動圈揚聲器
最大輸出功率: 120 mW

耳機插孔 (單邊): ø 3.5 mm﹐阻抗 8 Ω
麥克風插孔 (單邊): ø 3.5 mm﹐阻抗 2 kΩ
電源: AAA（LR03或R03）型電池2節或鎳氫充電電池2節

電池持續使用時間: 堿性干電池: 約 30 小時

鎳氫充電電池2節: 約 20 小時

外形尺寸: 99 （長） × 39 （寬） × 21.5 （厚） mm
重量: 66.5 克（含電池）

*電池的持續時間以本公司的實驗方法為依据。根据使用的電池類型和使用環境會有顯著不同。

*用戶所錄制的錄音材料只能供個人享用或欣賞。根據版權法的規定﹐未經復制權所有者許

可﹐不得擅自錄音拷貝。

*本機的規格及設計若因改善性能之需而有所變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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